
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城市居民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青建城〔2023〕318号
西宁市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海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局，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现将《青海省城市居民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年11月6日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与管

理，保障城市“最后一公里”水质安全，根据《城市供水条例》

《物业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规及标准规范，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设市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

的规划与建设、改造与移交、运行管理、水质管理、卫生监督、

价格管理和成本核算。

第三条 设市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二次供水管理工

作的领导，协调解决二次供水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城市

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二次供水的监督

管理工作，城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

民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城市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城市供水企业居民二次供水的价格管理和成本

核算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四条 城市供水专项规划应统筹考虑供水管网区域集

中调蓄调压设施布局，确保管网压力平稳均衡。发挥城市供

水专项规划对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的调控作用，合理

布置二次供水设施。

第五条 城市供水管网建设或者改造时，市政管网供水压

力应符合供水规范要求，减少因市政管网水压不足增建二次

供水设施的数量。

第六条 建设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前应进行必要性技

术论证，在保障水质达标和供水管网运行安全的前提下，经

济合理选择二次供水方式，推行智慧化运行管理模式。

第七条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按照国家、省有关规范、标准等

进行设计、建设。

第八条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应独立设置，不得与消

防、非饮用水等设施混用，应有防倒流污染措施及其它安全

供水措施，设置在线监控、水量水质监测设备。城市居民二

次供水设施应按照国家标准设置消毒设备或预留接口，设施

的设计卫生标准必须达到国家有关卫生规范的要求。

具备条件的，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应采用地上建设方

式。泵房应设置可靠的防淹和排水设施。

第九条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卫生安全性评价，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要求。利用新

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

应取得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准文件；

其他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应取得有效的卫生许可批准

文件。

第十条 二次供水泵房应合理布局，减少对居民及周边环

境的影响，泵房应采用减振降噪措施，满足国家标准规定。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工程应采用节能型供水方式、供水设

备，鼓励选用不锈钢等耐久性强的管材，水表应具有远传功

能。

第十一条 在供水专业经营报装阶段，城市住宅开发项目

实施单位应结合抄表到户的相关规定，对二次供水工程所具

备的场地条件、系统形式、技术参数、性能指标、安全环保等

编制实施方案，向供水专业经营单位提出报装申请，并依照

现行规定实施。

第十二条 新建城市居民二次供水工程应与建筑物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的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不得投入使用。

建设过程中，供水专业经营单位应对施工质量进行技术

指导和服务，但不得指定工程所用材料、设备。

第十三条 实行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的，供水专业经营

单位应参加联合验收，对二次供水设施是否按照有关要求建

设并达到移交运行条件提出意见。验收合格并办理移交手

续后，由供水专业经营单位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

第三章 改造与移交

第十四条 设市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既有存量不规范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建立以政府、供水企业投入为

主，居民合理分担，多渠道筹集资金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

用筹集机制，鼓励移交给供水企业实行专业运营维护。

第十五条 既有存量不规范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前，应充分征求业主意见，由小区业主委员会（无业主委员会

的小区由社区）向当地人民政府提出改造申请。改造完成验

收合格后，经业主大会同意移交给供水专业经营单位的，供

水专业经营单位应接收。改造移交的具体办法由城市供水

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业主委员会或原管理单位应与供水专业经营单位签订

移交协议，竣工总平面图、结构设备竣工图、地下管网工程竣

工图、设备的安装使用及维护保养等设施档案及图文资料应

一并移交。

泵房以及与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有关的构

筑物，供水专业经营单位无偿使用。

第十六条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应与“一户一

表”改造、供水管网及其附属设施改造和安全防范设施建设

等统筹实施，加强物防、技防措施建设，推行封闭管理模式。

第四章运行管理

第十七条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

健全二次供水设施维护、清洗消毒、水质检测、持证上岗、档

案管理等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演练，保

障二次供水水质、水压、水量符合国家、省有关标准规范。

暂不具备移交条件的，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依法指导和

监督产权单位或物业管理单位等按规定规范开展设施的运

行维护。

鼓励利用信息化、物联网等技术，建立二次供水远程管

理控制系统，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第十八条 运行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熟悉二

次供水设施的技术性能和运行要求，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须按照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

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直接从

事供、管水的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工作。

第十九条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运行要求：

（一）对消毒、泵阀、管道、水池（箱）、电气、仪表等设施设

备进行检查保养维修更新，保障正常运行；

（二）对水池、水箱等各类储水设备定期进行清洗、消毒

(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

（三）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要求，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定期检测水质（一般每半年不少于一次）；

（四）保障水压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五）对属于有限空间作业的，应按照有关规定落实防护

措施；

（六）处理相关投诉。

第二十条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运行不得影响市政供

水管网正常供水。

第二十一条 由于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维修、清洗消毒

等原因需要停水或降压供水的，运行管理单位应提前 24 小时

告知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因设备故障或紧急抢修等情况不能

提前通知的，应在抢修同时通知用户。

停水或降压供水范围较大或超过 24 小时以上的，城市居

民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和供水专业经营单位应采取

送水车送水等临时供水措施。

第二十二条 由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管理的二次供水设施，

其运行维护、修理更新等费用计入供水价格，不得另行收

费。由物业服务企业管理的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修理更

新等费用，纳入物业服务成本。

第二十三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

运行电价执行居民用电价格。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侵占或擅自停

用、改动、拆除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

第五章水质管理

第二十五条 供水专业经营单位和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

施运行管理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公示水质情况。

第二十六条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城市居民二次

供水水质的监管，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的水质、水压以及管

理维护等情况进行检查。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定期对二次

供水设施的水质、清洗消毒等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城市居民二次供水水质出现异常时，供水专

业经营单位和城市居民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单位应立即

采取处置措施，并按规定向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报告。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接到水质异常报告或城市居民二次

供水水质投诉后，应及时开展处理处置工作，并商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水质安全。

第六章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二次供水是指将来自城市公共

供水管道的生活饮用水贮存、加压，通过管道再供居民住宅

用户的供水方式。

本办法所称二次供水设施是指为提供二次供水，从城市

公共供水管道接入点至居民家庭水表之间设置的所有管道

以及其他附属设施，包括为二次供水设置的水泵房、供水管

道、阀门、水箱（水池、水塔）、压力水容器、水泵、电器设备、电

控装置、消毒设备、自动控制与监视系统、居民家庭水表等设

施，不含城市公共供水管道接入点。

第二十九条 设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依据本办法，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城市居民二次供水管理相关规定。

第三十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由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县城居民二次供水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1月 30日。

青海省城市居民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

77

2023年12月25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车占翔

地震发生后，奋战在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同时，来自四面

八方的爱心汇聚灾区，为受灾群众送来了急需的生活物资。

守望相助守望相助 爱暖人心爱暖人心

四川省红十字赈济救援队队员每日为灾区群众提供热气腾腾的饭菜。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金田村安置点旁，村中接力搬运爱心物资。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分解爱心企业送来的牛羊肉。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美一村的受灾群众吃上了爱心食堂的“暖餐”。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草滩村安置点内，一位小朋友穿上了来自民和县东垣小学张一宁同
学的“礼物”。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